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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10 年 4 月 21 日起實施，相關異動內容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立約人_________ (以下簡稱甲

方) 委託兆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從事臺灣期貨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期交所)期貨交易，得以經期交所

公告之有價證券向乙方辦理抵

繳交易保證金或權利金（以下簡

稱辦理抵繳保證金），其相關約

定事項如下： 

本人委託 貴公司從事臺灣期

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期交所)期貨交易，得以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有價證券向 貴公

司辦理抵繳交易保證金或權利

金，其相關約定事項如下：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從事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期貨交

易以有價證券抵繳

保證金約定書」。 

第一條  甲方辦理抵繳保證金，

應依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

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

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一條刪除) 
二、   本人以有價證券辦理抵

繳交易保證金或權利金（以下簡

稱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

業），應依期交所「期貨商、結算

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

作業要點」、相關規定及乙方規

定時間辦理。 

第二條移至第一條。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第二條  甲方得辦理抵繳保證

金之有價證券占應繳結算保證

金總額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十。 
抵繳保證金之有價證券除中央

登錄公債外，上限總額如下： 
一、每種股票、指數股票型基金

受益憑證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

金受益憑證之上市（櫃）發行股

份或受益權單位數總額之百分

之十。 
二、每種國際債券發行總面額之

百分之二十。 
得辦理抵繳有價證券範圍、折扣

比率、評價價值計算如下: 
一、股票、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

憑證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受

益憑證盤中按當日證券市場開

(第二條新增) 參考期交所「期貨

商、結算會員辦理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

作業要點」第四條及

第四條之一，增訂

(一 )約定書應載明

事項，包括抵繳有價

證券繳交、領取、處

分、抵繳比例、有價

證券範圍、折扣比

率、評價價值計算及

上限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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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盤參考價，盤後按當日證券市場

收盤價，以百分之三十折扣比率

折減後為評價價值。 
二、中央登錄公債按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揭示等殖成交系統前一

營業日加權平均百元價格作為

市價，倘無市價採理論價，以百

分之五折扣比率折減後為評價

價值。 
三、國際債券按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揭示等殖成交系統前一營業

日加權平均百元價格作為市價，

倘前一營業日無市價時，則採最

近成交日之市價，以百分之十折

扣比率折減後為評價價值。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內容悉依期

交所之公告為準，如有異動應依

新規定辦理。 
第三條  甲方辦理抵繳保證金，

繳交至期交所抵繳專戶之有價

證券，其所生孳息、紅利或其他

利益，歸屬甲方，其稅負及相關

費用由甲方負擔。 
 
第四條  甲方應提供乙方款券

劃撥帳戶帳號（如附表一）辦理

依前條約定有價證券所生孳息、

紅利或其他利益支付事宜。 
 
 
第五條  乙方對甲方抵繳之有

價證券，乙方應依下列之約定辦

理，不得移作他用： 
僅同意作為甲方自身未沖銷部

位所需之保證金或作為甲方自

身新增委託所需保證金。 

三、   本人辦理有價證券抵繳

保證金作業，繳交至 貴公司或

期交所抵繳專戶之有價證券，其

所生孳息、紅利或其他利益，歸

屬本人，其稅負及相關費用由本

人負擔。 
四、   本人同意提供 貴公司

款券劃撥帳戶帳號辦理依前條

規定有價證券所生孳息、紅利或

其他利益支付事宜。劃撥帳戶記

載方式，如下附表一。 
五、   貴公司對本人抵繳之有

價證券，本人同意 貴公司依下

列之約定辦理，不得移作他用：

僅同意作為本人自身未沖銷部

位所需之保證金或作為本人自

身新增委託所需保證金。 
六、   本人抵繳之有價證券繳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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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甲方抵繳之有價證券

繳交方式，依前條約定僅作為抵

繳自身未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

所需之保證金者，應將有價證券

撥入期交所抵繳專戶，待乙方確

認無誤後始生抵繳效力。 
第七條  甲方欲領取抵繳之有

價證券，應於乙方規定時間向乙

方辦理申請，經乙方確認其保證

金專戶權益數逾其所需應有保

證金，同意甲方之領取後，其依

第五條約定僅作為抵繳自身未

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所需之保

證金者，由期交所抵繳專戶直接

撥入附表二之甲方約定劃撥帳

戶。 
 
第八條  甲方抵繳之有價證券，

欲辦理期交所實物交割期貨交

易契約到期交割者，應向乙方申

請，經乙方確認其保證金專戶權

益數逾其所需應有保證金後，乙

方須向期交所申報。因辦理到期

交割所生之手續費、稅負及相關

費用由甲方負擔。 
 
 

交方式，依前條約定僅作為抵繳

自身未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所

需之保證金者，應將有價證券撥

入期交所抵繳專戶。 
 
 
七、   本人同意欲領取抵繳之

有價證券，應於依規定時間向 

貴公司辦理申請，經 貴公司確

認本人保證金專戶權益數逾其

所需應有保證金，同意本人之領

取後，其依第五條約定僅作為抵

繳自身未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

所需之保證金者，由期交所抵繳

專戶直接撥入本人約定劃撥帳

戶（如下附表二）。 
八、 本人同意抵繳之有價證

券，欲辦理期交所實物交割期貨

交易契約到期履約交割者，應向 

貴公司申請，經 貴公司確認其

保證金專戶權益數逾其所需應

有保證金後，委由 貴公司向期

交所申報。因辦理到期履約交割

所孳生之手續費、稅負及相關費

用由本人負擔。 

第九條  甲方有符合雙方所簽

訂之受託契約代沖銷之情形，經

乙方代為沖銷甲方之全部部位

後，甲方之保證金專戶權益數為

負數時，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於

三個營業日內以現金補足；倘甲

方未於限期內補足現金者，甲方

之有價證券繳存於期交所抵繳

專戶者，乙方得向期交所辦理申

九、 本人有雙方所簽訂之受

託契約第十條各款情事之一，經 

貴公司代為沖銷本人之全部未

沖銷部位後，本人之保證金專戶

權益數為負數時， 貴公司應立

即通知本人於三個營業日內以

現金補足；倘本人未於限期內補

足現金者，本人同意 貴公司得

逕向期交所申請領取本人繳存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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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請領取，撥入乙方處分專戶，並

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約定處分，

甲方不得異議。 
 
乙方依前項約定領取或撥入之

有價證券，得自行決定種類、數

量與價值，並以得補足保證金專

戶權益數負數及甲方應負擔之

相關費用總額之必要範圍為限。 

於期交所抵繳專戶之抵繳證券，

並依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處分，

本人並無任何異議。 
十二、 貴公司依第九條規定，

向期交所申請領取或逕自領取 

貴公司抵繳專戶之抵繳證券，其

數量與價值，以補足本人保證金

專戶權益數負數之必要範圍為

限。 

 
 
 
 
 
 
 
第十二條移至第九

條第二項。 
 
 
 

第十條  乙方依前條約定領取

或撥入之抵繳證券，乙方應自撥

入其處分專戶日起三個營業日

內，於乙方之證券經紀商或清算

銀行開立之專戶處分完畢，處分

所得之金額扣除因處分所生之

手續費、稅負等相關費用後之餘

額，計入甲方之保證金專戶權益

數並通知甲方，若保證金專戶權

益數仍為負數或無法處分時，乙

方應立即依期交所期貨商申報

委託人違約案件處理作業要點

第二點之規定申報甲方違約。 

十、 若 貴公司依前條規定

領取之本人抵繳之有價證券， 

貴公司應自有價證券撥入其處

分專戶日起三個營業日內，於 

貴公司之證券經紀商或清算銀

行開立之專戶處分之；處分所得

之金額扣除因處分所孳生之手

續費、稅負等相關費用後之餘

額，計入本人之保證金專戶權益

數並通知本人，若保證金專戶權

益數仍為負數時， 貴公司應立

即向期交所申報本人違約，不適

用受託契約第二十條有關通知

本人於三個營業日內為適當處

理之限制。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第十一條 乙方依前條約定處

分抵繳證券，於三個營業日仍無

法將抵繳證券全數處分完畢，乙

方應依前條約定立即向期交所

申報甲方違約，並得繼續處分

之。甲方對乙方之債務未完全清

償前，甲方不得向乙方請求返回

抵繳證券。 

十一、 貴公司依前條規定處分

抵繳證券，於三個營業日仍無法

將抵繳證券全數處分完畢， 貴

公司應依前條規定立即向期交

所申報本人違約，並得繼續處分

之。本人對 貴公司之債務未完

全清償，本人不得向 貴公司請

求返回抵繳證券。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第十二條 除本約定書之約定 十三、 本人同意本約定書為受 第十三條移至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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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外，應依甲乙雙方簽訂受託契

約、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

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

要點」、主管機關、期交所、中華

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相關

規定辦理。 
前述相關規定為本約定書之一

部分，其後經修正或新訂者，亦

同，其與本約定書內容有歧異

者，悉依最新之規定辦理。 

託契約之一部分，未約定之部

份，依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

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

業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第二項新增) 

二條。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第十三條 本約定以乙方營業

場所為履行地，如因本約定所生

訴訟時，以乙方營業場所所在地

之法院為管轄法院。 

十四、 本約定以 貴公司營業

場所為履行地，如因本約定所生

訴訟時，以 貴公司營業場所所

在地之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刪除) 

第十四條移至第十

三條。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刪除) 此  致 
兆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附表一：甲方領回公債孳息約定

銀行帳戶 
備 註 

銀行帳號限甲方本人帳號，甲方應

提供銀行存摺正本予乙方核驗，並

由乙方留存影本。 
 

附表一：本人領回有價證券孳息

約定銀行帳戶 
備 註 

銀行帳號限本人本人帳號，本人應

提供銀行存摺正本予貴公司核驗，

並由貴公司留存影本。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附表二：甲方領回有價證券約定

劃撥帳戶 
備 註 

劃撥帳號限甲方本人帳號，甲方應

提供集保存摺、公債帳戶存摺正本

予乙方核驗，並由乙方留存影本。 
 

附表二：本人領回有價證券約定

劃撥帳戶 
備 註 

劃撥帳號限本人本人帳號，本人應

提供集保存摺、公債帳戶存摺正本

予 貴公司核驗，並由 貴公司留

存影本。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甲方確認兆豐期貨股份有限公

司或其期貨交易輔助人已指派

合格業務員，於  年  月  
日向甲方充分說明，對上述條文

（包含但不限於有價證券種類、

立約人完全明瞭以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作業，限以期交所最新

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之有價證券種類、抵繳比例、收

取標準、折扣比率、評價價值及

參110.03.26中期商

字 第 1100001041
號函範本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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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抵繳比例、收取標準、折扣比率、

評價價值及單一有價證券繳交

上限等）已充分瞭解，特此聲明。 

單一有價證券繳交上限等相關

規範為之，並經兆豐期貨股份有

限 公 司 指 派 專 人

______________解說，特此聲

明。 
表單編號：TC-C01-70-3 表單編號：TC-C01-70-2 修正表單編號。 
 

自 109 年 12 月 1日起實施，相關異動內容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立約人完全明瞭以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作業，限以期交所最新
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之有價證券種類、抵繳比例、收
取標準、折扣比率、評價價值及
單一有價證券繳交上限等相關
規範為之，並經兆豐期貨股份有
限公司指派專人___________解
說，特此聲明。 

(新增) 配合實務作業，修正表

單。 

表單編號：TC-C01-70-2 表單編號：TC-C01-70-1 修正表單編號。 

                                                                                                                             


